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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測社會考科（公民與社會）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見回覆 

 

題號：1 

題目： 

1.  招弟因懷孕遭公司以影響工作表現為由資遣，後來她接觸到性別平等相關資

訊，才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歷程中迭遭不平等的對待。例如：父親告誡她不能列

名族譜，母親說她已出嫁不能回去祭祖，而作為第一個小孩，父親取其名為

「招弟」。請問以我國現行法令來看，若她向法院或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救濟，

下列主張何者最可能成立？  

(A)招弟這個名字侵害她的姓名權  (B)不得列名族譜侵害了平等繼承  

(C)不得回家祭祖限制了宗教自由  (D)公司將她辭退侵害了工作權利  

意見內容： 

1. 查本題題旨及選項，本題爭點應為何人對招弟侵犯何種基本權之判斷，惟基本權之概念

係為人民得據以主張與國家對抗，亦即憲法所保障（無論係明文列示或第 22 條之概括

性保障）之基本權，皆係保障人民不受國家侵害，因此以一私人（人民）對另一私人侵

犯其「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是否為基本權遭受侵害不無疑義，學理有所爭論，該爭論稱

為「憲法之第三人效力」，我國實務上常採間接適用說，透過民法公序良俗條款（民法第

72條）將契約中私人侵犯私人之基本權契約內容歸於無效。 

是以參考答案 D選項，公司因招弟懷孕將招弟辭退，除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係屬

違反強制規定無效（民法第 71條），公司辭退招弟是否侵害其工作權有疑義，辭退招弟

之行為是否為工作權之內涵，又縱該行為之外觀為工作權保障之不許，惟工作權係憲法

第十五條保障，為人民據以主張與國家對抗之，如前所述如私人欲對私人主張，需援引

學說之憲法第三人效力，並依實務通說間接適用說權衡之。是以，若該解雇之行為經民

法第 72條無效，其行為亦非屬侵害工作權，而係因違反公序良俗，為法所不許。是故，

選項 D之描述並不恰當，本題應予以送分。 

意見回覆： 

1. 招弟如因懷孕遭公司資遣，向法院或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救濟，如來函所述，其最可能主

張該雇主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侵害了其權利。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雇主對受僱者之資遣不得因性別有差別待遇；第 2項規定，雇主不得因受僱者有結婚、

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作為解僱之理由。若受僱者權利遭受損害，可依該法提出救

濟。而同法第 1條說明其立法目的，便明示「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因此，我國法令保障公司不

得以懷孕為由任意解僱員工，正是為了保障不同性別之平等工作權。 

2. 基本權除了可用以對抗國家的侵害行為之外，也可以用來對抗來自其他私人的侵害。間

接適用說雖運用民法公序良俗條款，但所謂公序良俗的實質意義，須透過憲法的基本權

利及其所肯認的價值予以具體化。因此，解雇行為就其實際而言，之所以違反公序良俗

條款，正是因為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工作權。 

3. 綜上所述，選項(D)公司因招弟懷孕將她辭退，侵害了其平等工作權，故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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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2 

題目： 

2.  某大學決定將運動場改建為停車場以增闢財源，學生認為校方犧牲學生權益

而抗議。籃球校隊的練習場地也受影響，但籃球校隊隊員因已有其他眾多學生

抗議，決定不參加行動。學生持續抗爭終於讓校方檢討改建計畫。上述事件中，

籃球隊員所做的決定對應抗爭的結果，最能呼應下列何項公民參與常遭遇的

難題？  

(A)抗爭必須匯聚公民力量，但要靠有效行動策略才能促使政府改變政策  

(B)要提升公民參與，須突破網路萬人喊讚但行動時僅有百人到場之困境  

(C)為提升勞工權益，要思考如何確保非工會會員不能共享工會抗爭成果  

(D)要促進環保運動之成效，必須突破政府與公民僅偏重經濟利益之不足  

意見內容： 

1. 此題於題幹敘述可得知籃球隊員決定不參加，卻享有其他多數學生抗爭成果的搭便車行

為，是社會運動常遇到的困境。此題答案應包含(B)(C)兩個答案。 

一、原選項敘述如下： 

(B)要提升公民參與，須突破網路萬人喊讚但行動時僅有百人到場之困境 

(C)為提升勞工權益，要思考如何確保非工會會員不能共享工會抗爭成果 

二、説明： 

1. (B)選項「網路萬人喊讚但行動時僅有百人到場」為因網路而動員的活動，此類活動

需要看其動員主題為何，並不能排除可能為社會運動的動員。尤其當前許多國內外

著名的社會運動，動員方式皆以網路開端，由原先在網路上小眾討論、彼此聲援，並

逐漸凝聚意見與行動策略，集體行動亦由零星少數人出現、各地點零散聚集，到逐

漸凝結多數人群（如法國黃背心運動）。(B)亦較符合學測範圍高一、高二學生所學到

的課程課綱內容。 

2. 有關(C)選項分別由以下幾點説明： 

(1) (C)有明確提及為工會抗爭，且與團體協約法第 13 條「禁搭便車條款」的規定有

關，亦符合近年來數家國內航空公司與工會之間的糾紛與抗爭。但此選項內容一

方面屬於高三選修上冊的課程，並非在學測的考試範圍內；另一方面，若只針對

(C)的敘述來看，「要思考如何確保非工會會員不能共享工會抗爭成果」為否定面

的敘述，一般在試題上應盡量避免，使得考生可能因誤讀而致判斷錯誤，而非因

考生不能得知正確解答。 

(2) 另外，若考生事前不知高三選修上冊團體協約法的規定，且知道工會有此要求並

落實於法令規範，是因為工會抗爭有其困境、相對於資方的弱勢與不得已之處背

後的勞資實力不對等之結構性問題─此部分在高三上才會在課程中詳細論述，高

一高二課程較少提及─考生極有可能會認為(C)選項有限制非工會會員的權益之

嫌而無法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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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考生非以高三上的課程概念為基礎而選擇(C)為答案，而是從時事新聞當成先備

知識來判斷，那麼考生也需了解到此類時事發展的細節，包括工會在罷工結束前

與資方談判的詳細內容，以及部分公司甚至在事後違反協約、雙方又因此到法浣

訴訟等過程。一般試題以時事入題是取其情境，而非以時事的詳細內容做為要求

考生需事先得知、記憶才能作答。 

2. 本題考「搭便車心理」，然而正確答案 C的敘述本身前後矛盾且背離常理：確保非工會

成員不能共享工會抗爭成果並不會促進提升勞工權利。雖然此選項和搭便車心理有關，

選項本身的矛盾和不符常理會使學生無法做出選擇。同時，(B)選項也和搭便車心理有

關：因為認定別人會到場參加行動，因此只在網路上喊讚卻不出力，期待共享別人的行

動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此題(B)選項亦可為正確答案。 

意見回覆： 

1. 本題測驗內容為單元一（第一冊）主題五、公民社會的參與，有關社會運動中，可能會

遇到的「搭便車」議題。提問為「上述事件中，籃球隊員所做的決定對應抗爭的結果，

最能呼應下列何項公民參與常遭遇的難題」。由於籃球隊使用的練習場地也能受惠於其

他學生的抗爭成果，因此籃球隊員就可能有「搭便車心理」而決定不參加行動。由本題

題文，雖學生持續抗爭終於讓校方檢討改建計畫，沒有因為籃球隊員不參加而失敗，但

是，在許多爭取權益的運動中，若搭便車現象過於普遍，抗爭就往往難以成功。由此，

本題題文所呈現的，最能呼應選項(C)所述，為提升勞工權益，須防止因非工會會員亦

享受工會爭取成果，導致搭便車的問題，故為最適合的選項。 

2. 選項(B)「網路萬人喊讚但行動時僅有百人到場之困境」不一定是「爭取權益」的情境，

也因此喊讚卻未到場（不參加），心態不見得與集體爭取權利時的「搭便車」現象有關。

此外，題目所述為未參與者也受惠於其他學生的成功抗爭成果，非選項(B)所述情境。 

3. 選項(C)中所提到的「禁搭便車條款」雖規範於《團體協約法》第 13條內，但並未超出

學測測驗範圍。考生作答本題，並不需要知道此條款明訂於何法律內，僅需判斷「非工

會成員享有工會抗爭結果」即屬搭便車情形，而搭便車之概念在高一課程中就已有提及。

因此《團體協約法》較詳細的內容雖於高三選修公民與社會中才出現，但考生不需運用

到高三所學知識，即可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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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3 

題目： 

3.  根據調查，某國人民近年來參與結社比例明顯成長，但整體比例仍偏低，且大

多偏向參與宗教團體與校友會。若根據公民社會促進民主政治發展的觀點，下

列何者是對該國結社參與的最適切評論？  

(A)宗教不該干預政治，因此政府應對宗教團體參與政治予以限制  

(B)若政府能補助與扶植該國結社團體，可有效提升人民參與比例  

(C)校友會是基於參與者的畢業學校而設立，因此不能算志願結社  

(D)該國近年來不僅累積社會資本，公民參與結社技能也可能提升  

意見內容： 

選項（B）「若政府能補助與扶植該國結社團體，可有效提升人民參與比例」應予以

送分。 

說明： 

舉例來說，各縣市文化局補助藝文團體，使之得以進步與宣傳，進而提高人民參與

意願，故該選項敘述無誤。 

此外，D選項的「…公民參與結社技能也可能提升。」並未說明清楚是「公民參與

結社的技能也可能提升。」或「公民參與結社後技能也可能提升。」按照題意，該國人

民所參與之團體大多為校友會或宗教團體，若判讀為前者，並將之解讀為「參與結社的

意願或組織能力有所提升」明顯會成為錯誤選項；然而若解讀為後者，參與校友會或宗

教團體幾乎不可能提升個人任何方面的能力，該類團體應是如同獅子會、兄弟會等等，

以拓展人脈為目的，而非學習技能之團體。 

綜上所述，此題答案應為 B，或至少應開放該選項作為答案。 

意見回覆： 

從題幹敘述，該國人民近年來參與結社比例明顯成長，並無法推知是政府補助與扶植

的結果，不太呼應「政府補助與扶植結社團體，可有效提升人民參與比例」的評論，也與

「公民社會促進民主政治發展」由下而上，自主結合、組織推動民主發展的概念不符合，

故選項(B)非正確選項。 

儘管目前該國人民的結社參與多偏向宗教團體與校友會，從中仍可能累積組織協調、

合作籌辦等重要結社技能，有助奠定公民社會參與民主生活的基礎。又社會資本是指社會

上人們的互信、互相了解、共同價值等讓人們可以共同生活的價值觀，提升成員的信任程

度；依此定義，各種形式的結社參與，只要能拉近人民關係及累積互信互助，皆有助社會

資本的累積。綜上所述，選項(D)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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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5 

題目： 

5.  為減少伴侶間的分手暴力事件，有學者主張親密關係也應強調民主化，即是將

公共事務中強調的平等溝通、自由表達個人意志等原則，同樣適用於親密關係

的情愛互動中。下列何項敘述最符合前述主張？  

(A)國家應針對伴侶間的互動關係，廣泛與民溝通制訂更明確之規範  

(B)在私領域親密關係互動中有爭議時，應遵循少數服從多數之原則  

(C)親密伴侶雙方應學習達成意見一致，才能避免輕易選擇結束關係  

(D)情愛關係強調相互依賴，但依賴中仍應肯定彼此具備獨立自主性  

意見內容： 

1. 題幹中強調平等溝通、自由表達個人意志，故我認為選項(C)學習達成意見一致符合題幹

的要求，並且後段的描述「避免輕易選擇結束關係」也不會太過武斷，因為並不是說完

全避免而是避免「輕易」結束。 

2. 從題幹敘述中，題目較強調的概念是「平等溝通」和「自由表達個人意志」，這兩者都和

溝通與逹成共識較有關係。因此，我認為(D)選項強調的獨立自主性和題幹真正核心並

不完全吻合，相比之下，(C)選項的概念「學習意見表逹一致」反而較符合題幹核心概念。

因此，擇優下我認為 C較 D適合。 

意見回覆： 

題目「將公共事務中強調的平等溝通、自由表達個人意志等原則，同樣適用於親密關

係的情愛互動中」，體現民主生活中，人人作為平等、獨立的個體受到尊重，因此強調彼此

自由表達的權利。但民主生活中自由表達個人意志，並非強調一定要達成意見一致，畢竟

意見的一致可能是平等溝通下的共識，但也可能是權威與服從的結果；因此選項(C)的敘述

與題幹核心概念仍有不同。選項(D)肯定關係中的雙方具備獨立自主性，體現互相尊重，更

符合題幹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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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0 

題目： 

10.  某政府機關所屬某風景區內常有遊客躺臥在涼亭及走道上，妨礙其他遊客。該機

關於是公告：自即日起，不得在園中躺臥，違者處以罰鍰新台幣 3,000元，且六

個月內禁止入園。從政府機關限制人民權利的合法性界限而言，關於管理機關的

這項公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管理機關公告所採取之罰鍰並禁止入園措施違反比例原則  

(B)管理機關可本於管理權頒布上述措施，毋需法律另外授權  

(C)公告採取的措施若有法律授權，即可符合法治原則之要求  

(D)因躺臥行為可能妨礙他人自由，故該行為不應受憲法保障  

意見內容： 

1. 筆者認為 A 選項「管理機關公告所採取之罰鍰並禁止入園措施違反比例原則」難以透

過高中所學推知。首先該作為符合適當性原則，且高中所學並無任何參考標的判斷罰鍰

金額是否過重，日常新聞則時常報導違反遊樂區規定者會面臨禁止入園和罰鍰，故學生

會認為其為侵害最小手段且並無過當。 

筆者建議此題所有選項均給分，謝謝。 

2. (C)公告採取的措施若有法律授權，即可符合法治原則之要求 

法治原則的定義就是須要有法律授權才能執行，若是無法律授權就執行則為人治，故我

認為選項(C)合理。 

3. 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教授在 facebook發表的看法： 

https://www.facebook.com/bruce.y.liao/posts/10159313859998653 

學過憲法的人，都知道這題應該非常明顯，所有選項「全錯」吧。大考中心應該要

改成一律送分。 

要將抽象原理適用到個案，必須要有許多的司法先例（解釋、判決）來填塞，或是

有更細緻且公認的學理來具體化。要不然就會這樣亂猜亂說，以為法律就是可以自己爽

著說「違反比例原則」。 

出題老師可能是覺得，BCD「絕對錯」，A還稍微說得過去。但說實在話，要硬拗，

BCD也都不是「全無道理」（例如，B若用「立於與人民同一地位」的私經濟行政角度

來看公園開放，或是所謂「家宅權」，那也未必就錯……私人公園把規定寫清楚，也是

定型化附和契約）。而 A選項用的是全稱絕對肯定句，所以只要結論未必正確，有其他

可能，那就是錯的。 

4. 一法規範是否違憲可分形式上及實質上審查之，形式上如法律保留原則、明確性原則

（法律、授權），實質上如比例原則。先審查形式後審查實質。 

是以，本題題目敘述僅言該行政命令之內容，無從判斷該行政命令之合憲性，細說如下： 

1.法律保留原則： 

該行政命令涉及人民遷徙自由（禁止入園）、表現自由（禁止躺臥）及財產權（罰

鍰）之限制，依釋字 443號層級化法律保留之意旨，上述三基本權之限制至少應符

合相對法律保留，亦即須以法律限制之或具母法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命令限制之。 

https://www.facebook.com/bruce.y.liao/posts/1015931385999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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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權明定性原則： 

行政行為涉及限制人民財產權之限制，依母法授權者，其授權之內容、目的及範圍

應臻至明確（釋字 390），本題之行政命令涉及財產權之限制，應符上述。 

3.比例原則： 

該行政命令涉及人民遷徙自由（禁止入園）、表現自由（禁止躺臥）及財產權（罰鍰）

之限制，上述三種限制皆有不同之審查標準，又比例原則具有可操作性，除大法官已

做成釋憲先例外，不同人操作比例原則均有得出合憲或違憲之可能。 

職故，(A)選項如上所述，題幹無提及審查標準，亦即何以期待答題者判斷系爭命令

是否違反比例原則，退萬步言，縱題幹有提及審查標準，如筆者前述，比例原則之可

操作性，不該如此斷言該系爭命令確違反比例原則。更何況形式尚未審查，何以先審

查實質。(B)管理權究何所指，題幹並無清楚描述，若管理權係依母法授權且該授權符

合釋字 390提及之中度審查標準，對上述三基本權之限制即無須法律另外授權。(C)(D)

錯誤明顯不於此贅述。 

綜上所述，本題題目資訊量過少，且各選項均有誤，本題無解，應予送分。 

5. 答案應為選項(D) 

說明：就選項(D)的字面意思來探討，該行為人雖應受憲法保障，但該行為確實不應受

憲法保障。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定義，「保障」一辭乃「法律上不受侵犯及破

壞的具體保證」換句話說，若該選項有誤，其代表之意義為「該行為為合法行為」，明

顯有誤。 

就選項(A)的比例原則而論 

(1) 該規範確實能嚇阻該行為之發生，符合適當性原則。 

(2) 在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內任意佔用床位者，將禁止入園申請半年，

與「坐」不同，現實中確實不應在國家風景區任何一處躺臥，故完全禁止此一行

為並對此行為之發生處以該罰則應符合必要性原則。 

(3) 該罰則並無須耗費人力，更無「大砲打小鳥」等情形，故符合衡平性原則。因此

本作為並不違反比例原則。 

綜上所述，本題答案應為選項(D)而非選項(A) 

6. 本題題幹描述欠缺足夠條件，ABCD任一答案皆錯，應該要送分。 

意見回覆： 

1. 本題測驗考生能否了解比例原則的重要概念。依 99 課綱及各版教科書，政府機關各種

行政行為應依比例原則為之，一般包括 3項子原則︰ 

(1)採取之手段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適合性原則）；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必要性原則）；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狹義比例性原則）。 

本題該機關公告的目的係為防止遊客躺臥涼亭及走道，妨礙其他遊客。就達成此目的之

方式，除罰鍰並六個月禁止入園的重罰外，亦可能透過規勸、宣導、增加巡區人力等方

式，這些都不像「六個月內禁止入園」般限制人民權利，故此公告難謂符合「對人民權

益損害最少者」的必要性原則。此外，「避免遊客躺臥涼亭走道妨礙其他遊客」的利益，

與「六個月內禁止入園」的重罰，亦難謂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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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考生應能透過上述(2)、(3)的子原則，判斷(A)為正確選項。 

2. 選項(C)：法治原則不僅限於要求政府機關的行政或限制人民權利時須有法律授權，更重

要的是在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下，政府權力是否分立制衡、公權力行使是否受憲法規範、

法律制定是否具正當程序等。退一步說，即使是有法律授權之部分，也需要母法本身有

落實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以及授權之目的、範圍具體明確，依據授權所制訂之公告

措施亦未超出母法授權之目的、範圍，方符合法治原則之要求。故不能說公告措施有法

律授權即可符合法治原則之要求，選項(C)錯誤。 

3. 選項(D)：躺臥屬於人民對自己身體掌控的體現，屬於人身自由保障的一部分。而人身自

由受《憲法》第 8條所保障。然而基本權利並非完全不得加以限制，惟依照《憲法》第

23條規定，對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應符合「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等四項目的。本題中

政府機關若要限制人民的躺臥行為，應該以「確有妨礙他人自由」之情形為限，而不能

只因「可能妨礙他人自由」，就說所有躺臥行為不應受憲法保障，故選項(D)錯誤。 

4. 就來函所提其他疑義，回覆如下： 

1. 首先，本題題幹雖未提及特定審查基準，但從選項所提供的文字來看，選項(A)明

示比例原則，選項(B)牽涉法律保留原則（是否需要法律另外授權），選項(C)則與授

權明確性原則或法治原則有關。因此，綜合題幹與選項而言，可見本題並無限定於

僅操作特定審查基準而作答之意。換言之，縱使題幹未提及特定審查標準，並不妨

礙考生應具備理解違憲審查基準（或稱為「憲法基本原則及相關次原則」）的學養，

及透過綜合運用加以解答的能力預設。 

2. 其次，本題題幹敘述僅言該行政命令之內容，是否將導致無從判斷該行政命令之合

憲性，恐未必盡然。承前所述，考生應具備理解違憲審查基準（或稱為「憲法基本

原則及相關次原則」）的學養，及透過綜合運用加以解答的能力預設。如台端來函

所言，如法律保留原則、明確性原則，均涉及「法律」層級之法規範的有無。從選

項(B)及選項(C)的提問誘導，考生應有充分的文字訊息作為解題基礎，進行若干推

論。例如：是否需要法律另外授權？若僅有法律授權，是否即符合法治原則？何謂

法治原則？除了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外，還有哪些違憲審查基準？

比例原則是否該納入本案的審查基準來進行操作？又如何操作比例原則？因此，

應無台端所稱：「本題題目敘述僅言該行政命令之內容，無從判斷該行政命令之合

憲性」的疑慮。 

3. 再者，關於審查的順序上，學理雖有：「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之分，並謂：

「國家權力如果沒有形式合法性（法律依據），就談不上實質正當性」，致可能有如

來函所述：「先審查形式後審查實質」。或又如其他學理所言：「審查法令違憲的步

驟，應先審查訂定法令的機關有無權限，再審查其產生程序是否合乎上位規範的規

定，最後審查其內容實質上有無牴觸上位規範」。但關於形式與實質是否可以截然

明確區別，容有爭議，亦有將法律保留原則的上位原則（依法行政原則）和明確性

原則（授權明確內容明確）與比例原則，均同列為由法治國原則所推導出來之下位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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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而言之，若依照「先審查形式後審查實質」的方式以檢視本題選項，考生先

就(B)審查時，題幹明示「違者處以罰鍰新台幣 3,000元，且六個月內禁止入園」，

顯然牽涉對人民財產權的與遷徙自由（行動自由）的干預限制，應符合絕對法

律保留或相對法律保留。但題幹並未指明法律（母法）依據何在，考生又如何

能過度推論「管理機關可本於管理權頒布上述措施，毋需法律另外授權」。 

(2) 假使，管理權僅指組織法上的授權，而未有行為法的授權。基於通說普遍採認

「有組織法即有行為法」的命題已不成立，選項(B)應屬錯誤。 

(3) 倘若，考生認為「管理權不僅指組織法上的授權且已包含有行為法的授權」，但

細觀題幹文字，只有提及「公告與該公告的內容」，對授權母法未置一詞，考生

不應就題幹並未說明的訊息，自行推論「管理權已包含有行為法的授權」。更無

從推論「依母法授權且該授權符合釋字 390提及之中度審查標準」，因為若無母

法（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或若有母法授權但題幹並未提供母法的規定內容，考

生又如何能自行認定符合何種審查基準。 

(4) 簡之，選項(B)「管理機關可本於管理權頒布上述措施，毋需法律另外授權」。從

題幹來看「管理權的根據何在」並未予以說明，故綜合題幹與選項的文字訊息，

應可認為選項(B)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4. 選項(C)「公告採取的措施若有法律授權，即可符合法治原則之要求」，則是預期考生

應能對照選項(B)作相反的推論。亦即：「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有法律授權），就必然

符合法治原則嗎？」如考生能理解授權明確性原則的意義，當能判斷「有法律授權未

必就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甚至，進而延伸思考：「縱使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就必

然符合法治原則嗎？」據此，考生或可經由選項的設計，引導其思考能力拓展至比例

原則等其他違憲審查基準的應用。 

5. 最後，有關比例原則的部分。比例原則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並不以大法官已就某種案

型作成釋憲先例為前提，大法官解釋只是針對釋憲個案或類似性質的其他個案，經由

比例原則的操作，提供相對比較清楚而明確的審查結果。甚至，即使同為大法官，不

同大法官操作比例原則亦或有得出合憲或違憲之可能性的相異結果。然而，本題正確

選項(A)「管理機關公告所採取之罰鍰並禁止入園措施違反比例原則」，並非未經審慎

思考的恣意斷言。若從比例原則當中的子原則，即「必要性原則」來看，管理機關採

取兩種手段「罰鍰 3000元」與「六個月內禁止入園」，對違反公告者已採用了兩種干

預限制手段，並不符合「手段的最小侵害性」。儘管大法官過去雖未有針對類似題幹

之事實的案例作成解釋，但參酌過去大法官就違反比例原則的案型，其所重申之意旨

多有強調對違法行為的責罰，應具有相當性。則題幹公告所欲規範的行為「遊客躺臥

在涼亭及走道上，妨礙其他遊客」，管理機關卻採取兩種手段「罰鍰 3000元」與「六

個月內禁止入園」，亦應無法通過大法官過去藉由比例原則之審查基準的操作，所累

積形成之審查密度的檢驗。 

據上論結，本題題幹與各選項，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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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15 

題目： 

14-15為題組  

◎  部分傳統產業中有些無法持續獲利的廠商會選擇關廠歇業，但也有些廠商為

了存續，開始朝「觀光工廠」的方向發展，企圖透過與民眾的直接接觸，彰

顯其品牌的歷史、在地化精神以及未來的展望。請問：  

15 .  廠商在歇業與轉型兩者之間選擇，其最可能考量的依據為下列何者？  

(A)生產數量是否已達到市場均衡  (B)生產技術能否解決外部性問題  

(C)品牌可否獲得智慧財產權保護  (D)歇業與轉型何者機會成本較大  

意見內容： 

(D)應改為歇業與轉型何者機會成本較小，才符合問題要求。因題目敘述與答案不合邏

輯，故此題沒有答案。 

意見回覆： 

廠商在歇業與轉型兩選項之間權衡，須比較兩者機會成本相對大小；「何者機會成本較

大」與「何者機會成本較小」實同樣為比較兩者相對大小之概念，廠商可藉此做出決策，

故選項(D)正確。 

 

 

  



11 

題號：63 

題目： 

63-66 為題組  

◎  許多國家可能基於某些理由查禁流行歌曲。以臺灣為例，1930年代開始流行以

福佬系民謠為創作題材，當時西門町與大稻埕有許多收費不低的音樂廳，傳唱

這些歌謠。但部分歌謠後來遭政府以過於寫實、動搖民心為由，予以查禁。1950

年代左右，行政院依據《戒嚴法》訂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

法》，開始管制流行文化，主要由警備總司令部執行歌曲查禁。如披頭四樂團

演唱之〈革命〉便因「內容欠妥，混淆視聽，危害社會治安」遭禁。至 1970年

代，查禁業務改由新聞局負責，據統計，當時約有六分之一的歌曲因未通過審

查而禁唱。到了 1980年代，絕大多數歌曲都通過審查，禁唱歌曲大幅減少。面

對審查制度，音樂人仍勇於透過流行樂曲批判現狀。曾有外國歌手唱道：「這

是最好的年代，所以人民不需要自由」而遭到禁播。有樂評指出，該歌詞字面

上說政府讓經濟成長率翻升，表示統治萬能，所以人民也就不需要自由，但實

際是諷刺該政府，試圖以經濟成果遮掩其威權統治事實。像這類具批判性的樂

曲，多非屬主流文化，常被忽視；但也有作品廣受歡迎，甚至在特定時期帶動

反叛精神。請問：  

63.  從人權保障與法治國原則來看，關於戒嚴時期政府查禁歌曲之相關規定與現

象，下列評論何者正確？  

(A)警總的查禁處分是根據政府的法律和行政命令，符合法治國原則  

(B)政府查禁〈革命〉一曲違反比例原則，改採罰款手段才符合法治  

(C)1970年代以後查禁歌曲改由新聞局負責，顯示已經轉向人權保障原則  

(D)1980年代多數歌曲通過審查可能是自我思想審查，人權侵害未必減少  

意見內容： 

1. 63題，A：1950年代，行政院依據「戒嚴法」訂定「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

辦法」，警備總部執行查禁。在當時是形式上「符合法治國原則」，以現在的憲政主義法

治思想來看，當然不符合。A答案應該是加上「不符合實質上的法治國原則」或者是不

符合「現代的法治國原則」。因此選這答案應該不算錯。 

B：查禁革命歌曲或者用罰款方式，並非比例原則的問題，而是行政罰的裁量權的問題。

答案硬是要扯到比例原則，牽強且文不對題。 

C：1970 年代之後查禁歌曲改由新聞局負責，文章裡並未表達是否有修法？或者是仍依

據戒嚴法所規定之行政命令。依據教育部資料顯示，歌曲查禁第三階段始於六十三年，

警總將流行歌曲把關工作移交至行政院新聞局「歌曲出版品輔導工作小組」，若從政

府權力分工的角度，已經是人權制度保障的前身，何以不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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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標準答案是這個，更是荒謬且無理。（1980年代多數歌曲通過審查「可能」是因為自

我思想審查，人權侵害未必減少。）首先，題目文章內根本未提及這樣的思索路線或

者想法，僅說「到了 1980年代，絕大多數歌曲都通過審查，禁唱歌曲大幅減少。」，

文中彷彿要提及人民被制約、有寒蟬效應，在申請審查前就已經自我約束自我審查？

但這是出題者本人的揣想，無法有客觀或者依據文章可以推論的結論。 

結論：本題應該送分。標準答案 D是不客觀且無法應對題目所欲考的「憲政主義有限政

府」、「言論表意自由與國家權力的管制」之間的問題。 

（參考書籍：公民與社會課本，龍騰文化第 21 頁丶南一書局第 88 頁講述有關憲政主義

的課程） 

意見回覆： 

1. 選項(A)：法治國原則不僅限於要求政府機關的作為須根據法律和行政命令，更重要的

是在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下，政府權力是否分立制衡、公權力行使是否受憲法規範、司

法是否獨立、法律制定是否具正當程序等。故不能說警總的查禁有法律依據即符合法治

國原則，選項(A)錯誤。 

2. 選項(B)：政府查禁〈革命〉一曲係為維護其統治權力，以查禁之手段欲達成思想管制之

目的，本身無正當性，改採罰款手段也不代表符合法治，選項(B)錯誤。 

3. 選項(C)：1970 年代以後查禁歌曲改由新聞局負責，但國家透過管制流行文化進行思想

審查這點並未改變，並不足以顯示當時已轉向重視保障人權，選項(C)錯誤。 

4. 選項(D)：1980 年代台灣尚未解嚴，黨禁、報禁仍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依舊凍結

部分憲法對人民權利的保障，可推論多數歌曲通過審查並非思想管制放寬，而可能只是

反映人民的自我審查，人權侵害未必減少，選項(D)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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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64 

題目： 

63-66 為題組  

◎  許多國家可能基於某些理由查禁流行歌曲。以臺灣為例，1930年代開始流行以

福佬系民謠為創作題材，當時西門町與大稻埕有許多收費不低的音樂廳，傳唱

這些歌謠。但部分歌謠後來遭政府以過於寫實、動搖民心為由，予以查禁。1950

年代左右，行政院依據《戒嚴法》訂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

法》，開始管制流行文化，主要由警備總司令部執行歌曲查禁。如披頭四樂團

演唱之〈革命〉便因「內容欠妥，混淆視聽，危害社會治安」遭禁。至 1970年

代，查禁業務改由新聞局負責，據統計，當時約有六分之一的歌曲因未通過審

查而禁唱。到了 1980年代，絕大多數歌曲都通過審查，禁唱歌曲大幅減少。面

對審查制度，音樂人仍勇於透過流行樂曲批判現狀。曾有外國歌手唱道：「這

是最好的年代，所以人民不需要自由」而遭到禁播。有樂評指出，該歌詞字面

上說政府讓經濟成長率翻升，表示統治萬能，所以人民也就不需要自由，但實

際是諷刺該政府，試圖以經濟成果遮掩其威權統治事實。像這類具批判性的樂

曲，多非屬主流文化，常被忽視；但也有作品廣受歡迎，甚至在特定時期帶動

反叛精神。請問：  

64.  以憲政主義的角度詮釋題文中樂評對於「人民不需要自由」一曲的評論，下列

何者最可能是樂評所指出該首禁歌的反思批判？  

(A)政府提升施政效能同時也應重視人民對生活品質的需求  

(B)會以經濟成長率翻升彰顯統治萬能的政府都是威權政府  

(C)能保障人民自由以維護人性尊嚴的政府才是良善的政府  

(D)政府行使職權時若限制人民自由則不符合憲政主義精神  

意見內容： 

首先，題目的設計，就有非常大的矛盾 

（64.以憲政主義的角度詮釋題文中樂評對於「人民不需要自由」一曲的評論，下列何

者最可能是樂評所指出該首禁歌的反思批判？） 

請問到底是要問「那首禁歌的反思批判」，還是「該樂評」對這首禁歌的反思批判？文

章內容既然是：「曾有外國歌手唱『這是最好的年代，所以人民不需要自由。』而遭到禁播。

有樂評指出，這歌詞字面上說政府讓經濟成長率翻升，表示統治萬能，所以人民也就不需

要自由，但實際上是諷刺該政府，試圖以經濟成果遮掩其威權統治事實。」 

A. 政府提升施政效能同時也應重視人民對生活品質的需求 

這個答案，是正面的回應，政府讓經濟成長翻升，所以也要重視人民對生活品質需

求，應該算對。 

B. 會以經濟成長率翻升彰顯統治萬能的政府都是威權政府 

文章中不就是已經寫出：「試圖以經濟成果遮掩其威權統治事實」？那樂評指出這

一點，不是很正確嗎？為什麼答案不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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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保障人民自由以維護人性尊嚴的政府才是良善政府 

這一個答案，跟樂評所謂「反思批判」顯然無關，這是形容良善政府的正面表述，

到底題目的文章哪一段闡述這樣的正面結論？任何一個題目都可以用這個回答。 

D. 政府行使職權時若限制人民自由則不符合憲政主義精神 

這就是憲政主義的精神，有限政府，不可以輕率地限制人民言論表見、自由創作歌

曲的自由，禁歌的荒謬就在此，不符合憲政主義就在此。這樣描述又有何錯誤？這

個答案，就是樂評者在闡述這個歌曲內容的省思，應該可以算是正確答案。 

結論：本題應該送分。ABCD 都可以。樂評者「最可能」指出該首禁歌的反思批判，

這四個答案都有在內。 

（參考書籍：公民與社會課本，龍騰文化第 21 頁丶南一書局第 88頁講述有關憲政主義的

課程） 

意見回覆： 

題文中樂評的評論指出，該歌詞字面上說政府讓經濟成長率翻升，表示統治萬能，所

以人民也就不需要自由，但「實際是諷刺該政府，試圖以經濟成果遮掩其威權統治事實。」

依此判斷： 

1. 選項(A)：根據樂評，該首禁歌主要的反思在諷刺政府只強調經濟成就，但忽略人民自由

權利的保障，並非指出政府應重視人民對生活品質的需求，選項(A)錯誤。 

2. 選項(B)：樂評指出威權政府會以經濟成果遮掩其威權統治，但並沒有說以經濟成果彰顯

統治萬能的都一定是威權政府，故選項(B)錯誤。 

3. 選項(C)：根據樂評，該歌詞以「人民不需要自由」諷喻威權政府試圖以經濟成果遮掩其

威權統治事實，實際上是藉此表達「人民需要自由」，可推論該首歌背後欲傳達的是能

保障人民自由以維護人性尊嚴的政府才是良善的政府，選項(C)正確。 

4. 選項(D)：憲政主義精神並非指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限制人民自由。例如我國憲法

第 23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

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明白表示，在憲法

充分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外，在必要且正當條件下，政府可能依法適當限制人民自由，

故選項(D)錯誤。 


